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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试行学生学业警示的若干规定 
教育部规定大学生的修业年限可以是 4-8 年，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创业、成人

大学生等特殊情况，教育部学籍管理规定中也明确了学生必须达到高校规定的最

低要求。因此大部分高校在学生的学籍管理规定中对学生的学业提出了一些最低

要求。针对目前的学风现状而言，一定的学业规定是督促学生、引导学生端正学

习态度的比较可行的制度。为了更好地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根据学校《关于加强

本科生课程学习管理的补充通知》，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关于学业警示、

试读、不得进入毕业环节等管理规定，具体规定如下： 

1. 学业警示 

当一学期不及格学分超过所修学分一半或所取得学分不足（所读学期*20）

-10 学分时，对该学生进行学业警示教育，学业警示教育包括：班主任谈话、系

主任谈话、通报家长、填写警示记录表（见附件一）。一次警示教育后，一学期

不及格学分仍超过所修学分一半，则对该学生进行二次学业警示教育并由院领导

出面谈话。 

2. 试读 

当学生学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实行试读（暂停新课程学分的修读）。试

读包括班主任谈话、院领导谈话、家长确认、填写试读申请表（见附件二）。 

（1） 两次学业警示； 

（2） 当所取得学分不足（所读学期*20）-20 学分； 

学生试读不得修读新课程学分，需随下一级学习。 

3. 不进入毕业设计环节 

当学生学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学生不得进入毕业设计环节。 

（1） 累计不及格学分超过 20 学分的； 

（2） 满足试读条件，但不主动申请试读的。 

以上规定经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自 2012 级同学试

行，2012 级以前的同学参照执行。 

 

                                         电子信息学院 

                                 2013 年 1 月 10 日 



 

附表一           电子信息学院学业警示记录表 
                                     年      月      日 

班级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Email/QQ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邮编  

累计不及

格学分  

补考或重

修后全部

不及格课

程名称 

1、 

2、 

3、 
4、 

学生本人

对存在的

问题剖析

与承诺 

 

 
班主任警

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秘书签字： 
 
 

 
学院领导

警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一学期不及格学分达到所修学分的一半或累计不及格达到 20 学分的学生，均需要填写此表格） 



附表二               电子信息学院试读申请表 
                                     年      月      日 

班级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学业情况 

累计不及格学分 
 

教务秘书签字： 

补考或重修后全部

不及格课程名称 

1、 

2、 

 警示

教育

次数 

 

试读申请

与承诺书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或电话委托） 
                                                年    月   日 

 
班主任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领导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表三           电子信息学院不进入毕业设计环节记录表 
                                     年      月      日 

班级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Email/QQ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邮编  

累计不及

格学分  

补考或重

修后全部

不及格课

程名称 

1、 

2、 

3、 
4、 

学生本人

对存在的

问题剖析

与承诺 

 

 
班主任警

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秘书签字： 
 
 

 
学院领导

警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设计前累计不及格达到 20 学分的学生，均需要填写此表格） 

 


